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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基于手工监测的受体模型法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属于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系列标准之一，规定了基于手工监测并采用受体模型法开展的

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中监测数据的处理和检验。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南开大学、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4年 2月 18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4年 5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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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 颗粒物来源解析 基于手工监测的受体模型法监测数据

处理与检验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受体模型法的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监测数据的处理和检验等活动的技术要

求，包括从污染源样品和环境受体样品获得监测数据至受体模型计算过程。

本标准适用于手工采样-实验室分析-受体模型法开展的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的监测数据处理

和检验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618 环境空气 PM10和 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 64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7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56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术规范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7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99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水溶性阴离子（F-、Cl-、Br-、NO2-、NO3-、PO43-、SO32-、SO42-）

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00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水溶性阳离子（Li+、Na+、NH4+、K+、Ca2+、Mg2+）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HJ 829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无机元素的测定 能量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830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1351 环境空气 颗粒物来源解析 基于手工监测的受体模型法技术规范

《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监测技术方法指南》（监测函〔2020〕8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污染源化学成分谱 source chemical profile

特定污染源类别排放的相对稳定的颗粒物化学组分信息（g/g），简称源成分谱。源成分谱需包含

该类污染源的标识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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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受体化学组成 ambient receptor chemical composition

环境空气颗粒物样品的化学组分及其浓度或占比。

3.3

化学质量平衡模型 chemical mass balance model（CMB）

一种“源已知”类受体模型，即模型需要输入源成分谱的数据，通过在源和受体之间建立质量平衡

关系来构建线性方程组，利用有效方差最小二乘的迭代计算方法得出各污染源对受体的贡献值。

3.4

正定矩阵因子分解模型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model（PMF）

将样本数据的矩阵 X分解为因子贡献 G矩阵和因子谱 F矩阵，对因子谱 F矩阵进行识别，并定量

计算样本的因子贡献的一种多元因子分析类模型。

3.5

污染源标识组分 source chemical tracer

污染源化学成分谱中对该源类有指示作用的一种或多种颗粒物化学成分，又称示踪组分。源标识组

分是区别该源类与其他源类的重要标识物，每种污染源有各自的标识组分。

4 监测数据的处理

按照 HJ 194的要求进行环境空气颗粒物样品的采集，颗粒物质量浓度按照 HJ 618和 HJ 656 的要

求，对采样前、后颗粒物滤膜样品进行称量，计算颗粒物质量浓度。污染源和受体样品的化学组分测定，

无机元素的测定方法及结果计算参见 HJ 657、HJ 777、HJ 829和 HJ 830；阴阳离子的测定方法及结果

计算参见 HJ 799和 HJ 800；多环芳烃的测定方法及结果计算参见 HJ 646和 HJ 647；碳组分包括有机碳

（OC）和元素碳（EC），以及其他有机组分，如左旋葡聚糖、正构烷烃、有机酸、脂肪酸、甾醇类等，

测定方法及结果计算参见 HJ 1351。

5 监测数据的检验

5.1 颗粒物质量浓度

对于同一点位的不同采样器、不同通道、不同材质滤膜的颗粒物质量浓度监测结果，需进行一元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之间的相关性。以不同采样器、不同通道、不同材质滤膜的颗粒物质量浓度为横、纵

坐标，分别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当线性相关系数 r≥0.8时，认为监测结果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若线性

相关系数 r＜0.8，应根据采样记录查找原因，对异常数据进行核实和校准，必要时剔除异常数据。也可

通过手工监测数据与同一点位的在线监测数据来进行比较，通过一元线性回归，辅助判断结果的合理性。

5.2 阴阳离子平衡

通常测定的阴阳离子包括钠离子（Na+）、铵离子（NH4+）、钾离子（K+）、镁离子（Mg2+）、钙

离子（Ca2+）、硫酸根（SO42-）、硝酸根（NO3-）、氯离子（Cl-）、氟离子（F-）等，并根据下列公式

计算阴阳离子平衡：

AE =（2×SO4
2-/96）+（NO3-/62）+（Cl-/35.5）+（F-/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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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Na+/23）+（NH4
+/18）+（K+/39）+（2×Mg2+/24）+（2×Ca2+/40） （2）

式中，AE 代表阴离子，CE 代表阳离子。

对 AE 和 CE 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当线性相关系数 r≥0.8时，认为阴阳离子接近平衡，且斜率应该

在 0.7～1.2范围内，若不在此范围，说明可能部分阴阳离子未检出或测定结果有偏差，需对部分样品的

异常组分进行复测。

注：AE/CE 不可用来判断颗粒物的酸碱性。

5.3 有机碳和元素碳比值

有机碳和元素碳比值（OC/EC比值）通常在 0.1～20之间。若不在此范围内，可能是 OC或 EC的

测定结果偏高或偏低，故而影响了 OC/EC比值。在某些特殊情况下，OC/EC比值可能会超出这个范围，

此时可以检查 OC和 EC在 PM2.5中的浓度及占比情况，若占比合理，则 OC/EC比值也是可接受的。此

外，也可以通过 OC和 EC的相关性来判断数据质量，当 OC和 EC的线性相关系数 r≥0.7时，认为数

据可靠。

5.4 同类组分趋势分析

在某些颗粒物组分的定量研究中，可以测定无机元素的含量，即该元素的总浓度（如 K、Ca、Mg
和 Na等），也可以测定其水溶性离子的浓度（如 K+、Ca2+、Mg2+和 Na+等）。在进行源解析时，一般

采用元素测量值，而不是离子测量值。

如果两个方法均采用，可将两组结果进行比较，评估元素总量与水溶性离子含量的比值或变化趋势，

检验数据是否合理，进而判断结果的可靠性。如，水溶性离子与元素浓度之比应该小于 1，且由于 Ca2+

是难溶性组分，Ca2+/Ca比值应该小于 Na+/Na比值。若有数据的同类组分未满足该趋势，说明该条数据

可能有问题，需重新测定元素及水溶性离子浓度。

5.5 颗粒物化学组分占比加和

颗粒物化学组分占比的加和应小于 1，且以 0.5～0.8为宜，若不在此范围内，可能是某种或某些组

分的测定结果偏高或偏低，故而影响了总体加和结果，应根据分析记录查找原因，必要时重新分析某些

化学组分的浓度。若重新分析后仍不满足要求，建议剔除该条数据。对于某些组分同时采用无机元素测

定方法和水溶性离子测定方法的，选择一种结果参与计算。若采用离子浓度作为受体模型的数据来源，

则要考虑结果是否存在低估。

5.6 颗粒物化学质量浓度重构

在源解析模型运算之前，为检验颗粒物的主要成分是否完全分析，可将测定的化学组分浓度进行质

量浓度重构，并与称重法计算的颗粒物质量浓度进行比较，根据二者差异大小来探讨颗粒物组分的质量

平衡特征。化学质量浓度重构侧重于对污染源类的初步分析，其结果可为明确污染治理对象，强化区域

环境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和指导。颗粒物的主要化学组分包括有机碳、元素碳、无机元素、阴阳离

子等，可参考表中的系数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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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颗粒物化学质量浓度重构系数

重构前 系数 重构后 重构前 系数 重构后

OC 1.4～2.0 OM Ca 1.4 CaO
EC 1.0 EC K 1.2 K2O
Si 2.1 SiO2 Ti 1.7 TiO2

Al 1.9 Al2O3 SO42- 1.4 (NH₄)₂SO₄
Fe 1.4 FeO和Fe2O3 NO3 1.3 NH₄NO3

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可有不同的化学质量浓度重构方案，即系数存在地域性和季节性差异，各城市

可根据自身特点调整系数。

对于有机物和有机碳之间的系数，通常假定对应于每克碳含有 0.2 g～0.4 g其他元素（如 O、H和

N等），即以 1.4～2.0代表有机物相对于每克有机碳的平均分子量。一般情况下对城市地区的气溶胶取

1.6比较合适，夏季或城区复合污染重大气氧化性较强时可以取 1.8，冬季或郊区、背景点复合污染轻大

气氧化性较弱时可以取 1.4。
地壳类物质通常以特定元素的氧化物浓度相加的方法进行估算。一般假定由 6种无机元素的氧化物

组成，即 SiO2、Al2O3、TiO2、CaO、FeO、Fe2O3和 K2O等，其中包括构成大陆地壳物质最重要的 8种
化合物中的 6种，另外 2种氧化物 Na2O和MgO约分别占地壳物质质量的 3%。对于地壳类物质的转化

系数，也存在一些地域性差异。

质量浓度重构之后化学组分的加和在 80%～120%为宜，可以和称量的偏差作比较，若不在此范围

内，应根据采样记录和分析记录查找原因，或对该样品进行复测。

5.7 颗粒物化学组分占比

源和受体样品中某种化学组分的质量浓度与颗粒物质量浓度的比值，即为这种颗粒物化学组分的占

比，尤其是标识组分的占比，能够初步分析判断数据是否合理。例如，Si 是扬尘源的标识组分（Si 在
扬尘源中占比要比 Si在其他源中占比高），扬尘源中 Si的占比可达 10%～15%，若受体颗粒物样品中

Si的占比接近或明显高于此值，可判定数据不太合理且有很高不确定性，建议重新检测。

5.8 PM2.5与 PM10比值

利用颗粒物浓度比值分析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粒径的颗粒物主导源类。计算不同季节、不同点位

（或区域）的 PM2.5/PM10比值，并结合当地排放源与气象特征等开展，判断该季节、该点位（或区域）

大气颗粒污染特征。在同一采样条件下（采样时间、地点及气象条件等条件相同），颗粒物质量浓度值

的监测比值可初步确定污染类型：

a） PM2.5浓度应当小于 PM10，该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污染类型（细颗粒污染为主或可吸入

颗粒物污染为主）以及可能的污染物来源。

b） 当 PM2.5/PM10比值较高时，细颗粒物污染较重，表明监测区域内与细颗粒物排放源或二次细颗

粒相关的排放源类的影响较高；反之，表明监测区域可吸入颗粒物源类（如扬尘）的影响可能

较高。

c） 从季节角度分析，通常 PM2.5浓度峰值出现在秋冬季，而 PM10浓度峰值出现在春季（如沙尘

季节），故该比值在季节变化规律中呈现出秋冬高、春季低的特征。

5.9 组分间季节差异分析

通过对比组分间的季节性差异，可以评估数据是否合理。若出现异常数据，则需先检查测定过程是

否合理。如异常数据是由于污染过程导致，则不可剔除；如异常数据是由于采样或测定过程造成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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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异常数据剔除。就浓度水平而言，秋冬采暖季由于不利的气象条件与排放源排放增加等因素，颗

粒物浓度水平比春夏季相对较高，化学组分浓度水平也比春夏季相对较高，如 OC和 EC、NO3-、SO42-、

NH4+及二次有机碳（SOC）等二次颗粒物。就化学组分占比而言，不同城市 NO3-占比和 SO42-占比差别

较大，且不同季节差异明显；春季多有风沙时，扬尘源的影响明显增加，Ca、Si 等占比高；春秋季存

在秸秆焚烧等现象时，生物质燃烧贡献相关的 K+等占比相对较高。由于污染过程导致的组分较高的情

况，不可轻易剔除较高的监测数值。

5.10 颗粒物质量和组分浓度异常值的判断

颗粒物质量及其组分的浓度异常值，可通过浓度时间趋势图和线性相关图来初步判断。对于 PMF
模型，可以在模型运算中得到浓度散点图和浓度时间序列图，前者可以查看两个组分之间的散点图以及

相关性，组分之间如果存在较高的线性关系表明组分可能来自同一排放源；后者可以显示化学组分浓度

的时间变化情况，确定组分浓度的时间变化是否存在异常值（过高或过低）。此外，若一组样品中，仅

有一两个组分为异常值，则可采用具有相同功能区的临近采样点位的相应组分监测结果，或可参考该时

段临近的在线监测站点数据。若一组样品中多个组分均为异常值，则建议剔除该条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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